
江 西 省 南 昌 市 西 湖 区 人 民 法 院 

执 行 裁 定 书 
（2018）赣 0103执 1522号 

申请执行人：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，住所地：

南昌市广场南路 333 号恒茂国际华城 16 号楼 A 座，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：913600006674838057。  

法定代表人：赵元新，系该分行行长。 

被执行人：袁宜勇，男，1971 年 12 月 9 日生，汉族，

住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南京东路 108号，身份证号

码：36220219711209761X。 

被执行人：周颖，女，1973 年 3 月 14 日生，汉族，住

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三经路 320支路 189 号 5号楼 801室，

身份证号码：362123197303142424。 

被执行人：袁启辉，男，1982 年 4 月 16 日生，汉族，

住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嘉定镇府前路县政中心，身份证号

码：362123198204162715。 

被执行人：李玉蓉，女，汉族，1989 年 12月 21日生，

住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陵原乡宝陵村 7 组 280号，身份证号

码：610321198912213825。 

被执行人：江西启龙实业有限责任公司，住所地：江西

省 南 昌 市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枫 林 大 街 ， 注 册 号 ：

360100210001273。 

法定代表人：袁宜勇。 

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（2017）赣 0103 民初 3661

号民事判决书，于 2018 年 7 月 4 日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

知书，责令被执行人立即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，

但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。本院依照相关法律查封了被执行人

袁宜勇、周颖名下位于南昌市青云谱区三店西路丝网塘 5 号

象湖源 B3 栋 1 单元 1001 室（第 10 层）及周颖名下位于南

昌市青山湖区湖滨东路 2888 号青山湖名邸 53#楼 102 室（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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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3 层）房产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

四十四条、第二百四十七条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

民事执行中拍卖、变卖财产的规定》第一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一、拍卖被执行人袁宜勇、周颖名下位于南昌市青云谱

区三店西路丝网塘 5 号象湖源 B3 栋 1 单元 1001 室（第 10

层）房产。 

二、拍卖被执行人周颖名下位于南昌市青山湖区湖滨东

路 2888号青山湖名邸 53#楼 102室（第 1-3层）房产。 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 

 

  审 判 长  黄中秋 

  审 判 员  聂文吝 

  审 判 员  喻永旺 

二○二〇年六月三日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书 记 员  谌  蕾 
 

Administrator
高亮

Administrator
高亮

Administrator
高亮


